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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的关于 

第 2930/2017 号来文的意见*，** 

来文提交人： Sabas Eduardo Pretelt de la Vega (由律师  

Víctor Javier Mosquera Marín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缔约国： 哥伦比亚 

来文日期： 2016 年 8 月 1 日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20 年 7 月 21 日 

事由： 最高司法机构在唯一审理中对前部长定罪 

程序性问题： 该事项经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用尽国内

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正当程序权；由合格、独立和公正的法庭进行审理

的权利；无罪推定的权利；由更高级法庭对有罪判决

和刑罚进行复审的权利；法律面前平等；人身自由和

安全权；不受歧视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三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三款(子)项至(寅)项和(辰)项、第五款和

第七款；和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 委员会第一二九届会议(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4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亚兹·本·阿舒尔、

阿里夫·布尔坎、古谷修一、巴马里阿姆·科伊塔、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

福蒂妮·帕扎尔齐斯、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

斯·派斯、尤瓦尔·沙尼、埃莱娜·提格乎德加、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根提安·齐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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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来文提交人 Sabas Eduardo Pretelt de la Vega, 哥伦比亚国民，生于 1946 年。

他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在《公约》第二条、第三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

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子)项至(寅)项和(辰)项、第五款和第七款和第二十六条

之下的权利。提交人由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 1969 年 10 月 29 日对缔约国

生效。 

1.2 2016年 8月 1日，委员会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行事，

决定不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4 条要求就提交人采取临时措施。 

  事实背景 

2.1 2002 年至 2006 年，提交人在阿尔瓦罗·乌里韦总统的第一任期内担任内政和

司法部长。 

2.2 2004 年 6 月 2 日至 4 日，国会众议院第一委员会批准了第 267 号法案，1 允许

当时的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连任。2004年6月7日，国会议员Germán Navas Talero

向最高法院2 提出了对国会女议员 Yidis Medina Padilla 的贿赂指控。3 2005 年

2 月 23 日，最高法院发布拒绝令，调查终结。4 

2.3 2008 年 3 月和 4 月，媒体发表了两篇文章，5 Medina Padilla 女士在文章中

承认，提交人和其他高级官员对她进行了贿赂，要她投票支持 2004 年第 267 号

法案，以换取官方特权。由于这些条款，2008 年 4 月 10 日，最高法院决定撤销

2005 年 2 月 23 日的拒绝令，并在 2008 年 6 月 26 日作出的提前裁决中6 对最终

被判犯有受贿罪的前国会女议员 Medina Padilla 提起刑事诉讼，此前她承认接受

了提交人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付款承诺，以换取投票支持第 267 号法案，该法案对

总统连任作出了规定。7 

  

 1 参见 www.camara.gov.co/sites/default/files/2017-11/042%20REELECCION%20 

PRESIDENCIAL%20INMEDIATA.pdf。 

 2 最高法院在涉及国会议员的案件中担任自然法官，这些国会议员受特别司法安排的约束，而

总检察长在涉及行政部门成员的案件中担任自然法官。 

 3 Medina Padilla 女士参加了众议院第一委员会就宪法改革法案举行的辩论，该法案规定总统连任，

并允许乌里韦总统竞选第二任期；她的投票是决定性的。 

 4 2005 年 2 月 23 日最高法院命令：“她与各议会议员不断举行的会议，以及她就政府的各种计划

和方案，包括社会投资计划提供的信息，被认为是属于她职权范围内的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活动是或可能是超出法律的或违法的。” 

 5 “ 连 任 投 票 害 了 我 ” ， 观 察 家 报 ( 波 哥 大 ) ， 2008 年 3 月 28 日 ， 可 参 阅 ：

www.elespectador.com/noticias/politica/votar-reeleccion-me-mato-entrevista-genero-el-proceso-d-articulo-

555314 and“La historia no contada (不为人知的故事)，周刊(波哥大)，2008 年 4 月 5 日，

可参阅：www.semana.com/opinion/articulo/la-historia-no-contada/91968-3。 

 6 记录第 173 号，对 Yidis Medina Padilla 的诉讼程序中的提前裁决，她作为前众议院议员承认了

贿赂指控。在 2001 年 12 月 6 日的 SU 1300 号判决中，宪法法院认为，承认指控相当于直接

供认，这导致国家和被告都做出了相互让步，因为国家停止行使其调查权，而被告则放弃了

完成审判和对指控及其所依据的证据提出异议的可能性。 

 7 有关裁决包含了对 Medina Padilla 和其他证人证词的分析，他们声称提交人卷入了贿赂。提交人说，

他在审判期间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和反驳证据的机会；然而，在对 Medina Padilla 女士不利的

裁决中，没有对提交人的行为进行评估，也没有任何责任归属。 

http://www.camara.gov.co/sites/default/files/2017-11/042%20REELECCION
http://www.elespectador.com/noticias/politica/votar-reeleccion-me-mato-entrevista-genero-el-proceso-d-articulo-555314
http://www.elespectador.com/noticias/politica/votar-reeleccion-me-mato-entrevista-genero-el-proceso-d-articulo-555314
https://www.semana.com/opinion/artic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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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04 年 6 月 23 日，针对一项纪律处分申请，8 法律总顾问办公室对提交人

展开了调查，然后在2009年3月16日的一项行政决定中免除了他的责任。9 随后，

在 2010 年 10 月 20 日的一项决定中，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对提交人处以开除和 12 年

全面取消履行公职资格的行政处罚，原因是他向前国会议员 Teodolino Avendaño

提供官方特权，以换取他对第 267 号法案投赞成票。2016 年 6 月 30 日，国务

委员会宣布该决定无效，理由是该决定非法且超过时效。10 

2.5 2008 年 5 月 8 日，最高法院将 Medina Padilla 女士的案件卷宗送交总检察长

办公室，以便在总检察长办公室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对提交人启动刑事调查。2008 年

5 月 9 日，总检察长回避了此案。11 2008 年 5 月 28 日，最高法院接受了总检察长的

回避，并将此案移交给副总检察长。2008 年 6 月 23 日，当时的副检察长接任对

提交人12 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刑事调查负责人。 

2.6 2011 年 1 月 19 日，副总检察长13 也回避了此案。2011 年 4 月 6 日，最高法院

接受了他的回避，14 并命令新任总检察长继续进行诉讼。2011 年 7 月 29 日，

最高法院宣布副检察长对提交人发出的起诉书无效。15 然后，2011 年 8 月 23 日，

总检察长宣布自调查结束以来采取的所有措施(包括起诉书)无效，理由是副总检察长

无权作出这样的决定。16 

2.7 2012 年 2 月 7 日，根据 2011 年 11 月 24 日第 06 号法令，当时的总检察长将

调查、起诉和参与审判的任务授权给最高法院的第 6 号检察官。17 

  

 8 申诉涉及据称向 Medina Padilla 女士以及在涉及 Avendaño 先生的案件中作出据称提议，此申诉

与对 Medina Padilla 女士的指控密切相关。 

 9 总法律顾问办公室，第 001-105507-04 号决定，2009 年 3 月 16 日。 

 10 国务委员会，行政诉讼司，第二节，A 分节，案卷编号 0583-11，决定，2016 年 6 月 30 日。

根据提交人提供的资料，总法律顾问受到纪律调查，并被最高法院威胁解雇，因为他免除了

提交人的据称犯罪的责任。面对这种压力，总法律顾问决定对提交人处以 12 年的取消资格

处罚，因为据称提交人提出将前国会议员 Avendaño 推荐的人与政府内部人员联络，以换取该

议员缺席众议院第一委员会 2004 年 6 月 3 日举行的会议，以确保允许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

连任的法案获得通过。 

 11 总检察长办公室，单级审理 0031，起诉书，2010 年 5 月 13 日。事由：拒绝宣布无效并决定起

诉。在当时的总检察长 Mario Iguarán Arana 回避后(理由是他曾担任司法部副部长，而提交人

曾担任司法部部长)，该案被指派给副司法部长 Guillermo Mendoza Diago。在提出起诉时，

Mendoza 先生正在担任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的职位由 Fernando Pareja 担任，他于 2010 年

5 月 13 日发出起诉书，确认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 

 12 他于 2008 年 6 月 23 日接管了对提交人的调查，并于 2008 年 8 月 19 日接管了对 Echeverri 和

其他官员的调查。2012 年 8 月 28 日的一项决定合并了诉讼程序。 

 13 Juan Carlos Forero Ramírez, 总检察长 Viviane Morales 的副手。 

 14 当时的副总检察长说，他就此事发表了专业意见，上述官员影响了他的判断，从而破坏了他

作为调查机构的一名代表本应采取行动的公正性。另见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分庭 2011 年 7 月 29 日的

裁决，载于第 268 号记录。 

 15 最高法院，记录第 268 号，决定，2011 年 7 月 29 日。 

 16 在 2011 年 7 月 29 日举行的提交人案件预审听证会上，最高法院宣布提交人被起诉以来进行的

诉讼无效，理由是当时的副检察长没有管辖权，因为总检察长的角色已由未被排除处理此案

的人接手，此时，他被授予管辖权的理由已不再适用。 

 17 2011 年 11 月 24 日第 06 号法令修订了《宪法》第 251 条和第 235 条，赋予总检察长授权

副总检察长和指派给最高法院的检察官调查和起诉涉及《宪法》规定的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

接受特别管辖安排的人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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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2 年 3 月 6 日，第 6 号检察官再次确认有足够的证据起诉提交人，并指控

提交人犯有行贿或提出行贿的单一罪行，指出他曾担任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18

并共同参与了该罪行，19 这是加重情节；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他没有犯罪

记录。20 此案随后被提交最高法院审理。 

2.9 2012 年 12 月 7 日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第 6 号检察官对提交人的

辩护律师可能涉及的利益冲突表示关切，因为她正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就相同事

实接受调查，并在提交人的审判中被提出作为一名证人。2012 年 12 月 9 日，

提交人的辩护律师辞职。21 

2.10 2013 年 7 月 5 日，提交人向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分庭和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交

了要求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愿书，他援引的理由是，他有正当程序权并有权根据

事件发生时有效力的法律由主管当局调查和起诉。2015 年 5 月 21 日，宪法法院

驳回了他的申诉，22 法院辩称，没有证据表明所指称的违规行为已在适当的程

序时限内提请有关当局注意。23 

2.11 2015 年 4 月 15 日，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分庭单审裁定，提交人“是一系列

单一类型罪行的共同犯罪者，包括行贿或提出行贿”，并判处他 80 个月监禁、

167 倍法定最低月工资罚款和 112 个月取消行使公共权利和职责的资格。 

2.12 提交人声称，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因为正如判决本身所述，最高法院

刑事分庭单审24 对他的定罪不能上诉。25 他还报告说，2015年 9 月 4日，他提交了

要求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愿书，理由是定罪侵犯了他的正当程序权和无罪推定的

权利。26 9 月17 日，最高法院民事上诉分庭驳回了他的申诉。27 2015年 9 月23 日，

他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2015 年 11 月 9 日，他的请愿书再次被最高法院劳动

分庭驳回。 

2.13 此外，提交人指出，在 2014 年 10 月 29 日的判决中，宪法法院敦促国会在

接到判决通知后一年内提出全面立法，确立对所有定罪提出质疑的权利。如果

国会不这样做，就会被理解为，所有定罪都可以在职能或等级高于作出判决的当

局面前提出质疑。2016 年 4 月 25 日，这一潜在的法律后果成为现实，因为规定

  

 18 《刑法》，第 58(9)条。 

 19 《刑法》，第 58(10)条。 

 20 《刑法》，第 55(1)条。 

 21 提交人提供了听证会的录音。录音清楚地表明，最高法院建议提交人花几天时间考虑什么最

符合他的利益，但从技术上讲，该律师从未被阻止为提交人辩护。然而，提交人声称，他被

阻止由一位值得信赖的律师持续为自己辩护。 

 22 宪法法院，SU-279 号判决，2015 年 5 月 21 日。 

 23 宪法法院，SU297/15 号判决，2015 年 5 月 21 日。 

 24 《宪法》第 235(4)条规定：“最高法院的职能包括审判……内阁部长们被指控犯有的任何

罪行。”这意味着，提交人受到《宪法》规定的特别管辖安排的约束。同样，《刑事诉讼法》

第 32(6)条(2004 年《第 906 号法》)规定：“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分庭负责：……审判《宪法》

第 235(4)条提到的官员。” 

 25 SP4250-2015 号判决，2015 年 4 月 15 日，执行部分第 11 段，第 319 页。 

 26 根据《宪法》第 86 条，该条行文如下：“该决定可立即强制执行，可向主管法官提出质疑，

主管法官应在每一案件中将该事项提交宪法法院进行可能的复审。” 

 27 最高法院，民事上诉分庭，STC12624-2015，2015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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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已经过去，国会没有遵守宪法法院的命令。2016 年 4 月 28 日，最高法院

在第 08/16 号新闻稿中强调，宪法法院的裁决产生的后果是“不可行的”，因为

作为最高普通法院和一个“统一法院”，最高法院无法建立一个等级更高的机构

来审查其专门分庭的判决。在同一天，宪法法院作出了统一判决 SU215/16, 其中

规定，对单审判决提出质疑的权利仅适用于 2016 年 4 月 24 日或之后审理的案件。

2016 年 5 月 18 日，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分庭根据新闻稿中提出的论点，宣布提交人

对 2015 年 4 月 15 日定罪的上诉不可受理。28 

  申诉 

3.1 来文人称，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二、三、九、十四和二十六条

享有的权利。 

3.2 提交人称，缔约国未能履行其根据《公约》第二条和第三条承担的义务，因为

由于他是高级官员，它没有确保而是阻碍和阻止有效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

特别是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的权利。 

3.3 关于违反第九条的问题，提交人称，基于一个不符合《公约》第十四条规定

的最低要求的刑事定罪，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提交人特别指出，这一权利受到

侵犯，因为他没有被给予有效的软禁机会，尽管他根据国内法有权享有这一

特权。29 

3.4 提交人称，在针对他的诉讼过程中，他处于法律劣势，因为他的案件的调查

和起诉委托给了一名没有管辖权的官员，这是由于适用了在所指控行为发生之后

通过的一项法律的结果。他还坚称，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由主管法院

听审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根据国内法，唯一有权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的人是

总检察长。然而，总检察长却将这项权力下放给一名下属。此外，提交人称，他未被

允许单独审判，因此他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受到限制，违反了第十四条第一款。 

3.5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侵犯了他由一个独立和公正法庭审理的权利，首先，因为

审判他的法官影响了由哪位检察官负责刑事调查的决定，30 其次，因为法官们

任由自己受到个人偏见的左右，对该案有先入为主的想法。提交人称，由于法官

在判决中提及其裁决的政治影响，法院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他还指出，报告法官

曾担任给 Medina Padilla 女士定罪的一名法官的顾问；第六号检察官最终在审判

他的一名法官手下担任助理法官。提交人称，作为审判法官参加审判的法官已经

就此案发表了意见。 

  

 28 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分庭，第 39156 号案卷，2016 年 5 月 18 日。 

 29 根据《刑法》第 38 条(2000 年第 599 号法)的规定(在实施这些行为时，这些条款是有效力的)：

“刑期应当在被定罪人的居所或者家宅服刑，或者，如果不行，应当在法官决定的地点服刑，

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 该判刑是对法律规定的最低刑罚不超过五年监禁的应受处罚行为

判处的；(2) 被定罪者在个人、工作、家庭或社会领域各方面的行为，可让法官基于严肃和

合理的理由断定，他或她不会将社区置于危险境地或逃避服刑。” 

 30 提交人指出，2015 年 10 月，哥伦比亚几家媒体公布的录音显示，任命副总检察长而不是任命

一名临时检察官的决定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方便而不是法律原因，以便对被调查的高级官员

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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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提交人认为，他根据第十四条第二款享有的无罪推定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

他在整个司法程序中被推定有罪，而且，因为对 Medina Padilla 女士的定罪意味着

他也将被定罪，其明证是，大多数证据是从其他司法程序中转移过来的。 

3.7 提交人称，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保障没有得到遵守，理由是：(a) 他以及

Medina Padilla 女士指控的其他高级官员31 没有机会在她的审判中作证和反驳

针对他们的指控，也未被允许对从其他审判中移交的证据提出异议；32 (b) 他的

新律师33 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此案；(c) 他必须应付的是，刑事调查和诉讼程序

持续了近七年，因为正式起诉和审判开始之间存在不适当的延误。 

3.8 提交人坚持认为，缔约国侵犯了他的定罪由更高级别法庭复审的权利――这一

权利载于第十四条第五款，因为缔约国的国内立法规定，最高法院负责在独审

情况下审理和裁决这类案件，其裁决不能上诉。34 

3.9 最后，提交人声称，第十四条第七款确立的一罪不二审原则遭到违反，因为

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在纪律程序中作出的决定没有得到考虑。 

3.10 关于第二十六条，提交人指出，缔约国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一直歧视他，特别

是限制他在上级法院对其定罪提出质疑的权利。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17年2月20日的评论中指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

来文不可受理，因为该事项已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下进行了审查。 

4.2 缔约国报告说，它从人权理事会收到了两份普通照会――2015 年 9 月 22 日的

G/SO 215/1 COL 222 和 2016 年 5 月 22 日的 G/SO 215/1 COL 222, 涉及民主中心

党提交的关于哥伦比亚的来文，指称该党及其成员受到迫害；有些指控专门涉及

本来文的提交人。在 2016 年 8 月 22 日的普通照会 G/SO 215/1 COL 222 中，人权

理事会接受了缔约国对民主中心党及其成员提出的指控的评论，并宣布这些指控

似乎是出于政治动机。 

  

  

 31 提交人解释说，Medina Padilla 女士承认并被判犯有一项罪行，该罪行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名积

极参与者和一名被动参与者；前者由于提出行贿或给出贿赂负有刑事责任，后者因收受贿赂

负有刑事责任。他还说，在有关 Medina Padilla 女士的判决中，有关政府高级官员被法院直接

认定负有刑事责任。 

 32 最高法院，决定，2013 年 4 月 19 日，第 17 页： 

  在 2000 年《第 600 号法》规定的程序中，与 2004 年《第 906 号法》规定的口头指控程序不同

的是，证据保全原则占上风，这意味着，为审判收集证据的过程不应被视为重复调查过程的

机会，而应被视为收集当事人在调查期间没有机会提交的新的或更多证据或者他们虽有权

提出异议但尚未提出。考虑到这一点，分庭审议了参与诉讼的不同人员在这方面提出的要求。 

  最高法院，决定，2013 年 4 月 19 日，第 52 页：“[提交人]声称，是证人陈述或确认了检察机关

是否作出了正确的评估，而本应由辩护律师和法院这样做。” 

 33 提交人声称，由于检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不实指控和否决，他信任的律师被迫辞职。见第 2.9 段。 

 34 SP4250-2015 号判决，2015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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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没有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2015 年 4 月 15 日，

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分庭的九名法官宣布，提交人作为一系列同一类型罪行的共同

犯罪人负有刑事责任，包括行贿或提出贿赂。作为一名受《宪法》特别管辖安排

制约的公务员，提交人在单审情况下被判刑；然而，他并没有用尽所有补救办

法，因为在他的案件中，虽然不能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但根据《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他仍可申请覆核判决。35 

4.4 缔约国还辩称，宪法法院本身强调：“在刑法传统中，鉴于这一领域所涉利

益的性质，特别是人身自由权，复审程序被设计为保护被定罪者基本权利的一种

手段。”36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的评论 

5.1 在 2017 年 3 月 27 日和 6 月 12 日提交的材料中，提交人说，他的来文符合

《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标准，并重申了他在初次提交的材料中提出的指称。 

5.2 针对缔约国关于不可受理的论点，提交人指出，人权理事会不审理争端，其

行动不具约束力；因此，有关程序不能被视为已被用尽的一个国际补救办法。

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工作组不被视为准司法国际机构；因此，不能

援引其程序作为不可受理的理由。37 

5.3 提交人重申他的指称，即对他的刑事诉讼构成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五款。

缔约国提到的补救办法没有规定对定罪和判刑进行实质性复审。提交人指出，

缔约国援引的刑事诉讼法38 不是在他的案件中适用的法律。39 司法复审是一种

特别的补救办法，因此，并未规定在审判期间对决定提出质疑，而是只有在审判

结束并发现新的证据后，判例法才有变化，或者出现了某种其他的新要点，证明

有理由对审理进行复审，但不构成对已经作出的终局判决的质疑。此外，这类

复审是由在单审情况下作出裁决的同一法院进行的；因此，这些复审不能被视为

适当的补救办法。 

5.4 提交人指出，最高法院的判决本身说“不可能上诉”。因此，没有适当和有

效的补救办法规定对法院在单审情况下作出的定罪和判刑进行复审。缔约国提到

的补救办法既不适当也不有效。提交人重申了关于在单审情况下受最高法院特别

管辖安排约束的高级官员的审判规则――其中排除了上级法院复核定罪和判刑的

可能性――这剥夺了某些公职人员的这一权利，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 

  

 35 《刑事诉讼法》第 32 条(2004 年《第 906 号法》)内容如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刑事上诉

分庭负责：……(2) 对本机构或法院单审或二审作出的妨碍进一步调查的待执行判决和裁定

进行复核。” 

 36 宪法法院，C 979/05 号判决。 

 37 人权事务委员会已经确定，它可以审查已经提交给其他准司法机构的来文，前提是这些机构

没有对案情进行审议。提交人引述 Achabal Puertas 诉西班牙(CCPR/C/107/D/1945/2010)、

Laureano Atachahua 诉秘鲁(CCPR/C/56/D/540/1993)和 Tharu 等人诉尼泊尔(CCPR/C/114/D/2038/2011)，

第 9.2 段。 

 38 2004 年《第 906 号法》。 

 39 2000 年《第 600 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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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诉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

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人权理事会接受缔约国对民主中心党及其成员

提出的指称的评论，并宣布这些指称似乎是出于政治动机。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

的论点，即由于人权理事会不审理争端，其行动不具约束力，有关程序不能被

视为已用尽的一个国际补救办法。委员会指出，人权理事会不是《任择议定书》

第五条第 2 款(子)项所指的裁决案件或解决争端的机构，而且无论如何，据报告

有关程序已经结束。40 因此，委员会认定，不存在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

第 2 款(子)项受理来文的障碍。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没有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因为他本可以通过请求司法复审来质疑最高法院 2015 年 4 月 15 日的定罪。委员会

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这一补救办法既不适当也不有效，而且，最高法院的判决

本身说“不可能上诉”。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解释其意见中提到的补救办

法如何对提交人的案件有效，换言之，这些补救办法如何允许对提交人的定罪和

判刑进行复审。41 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要求

已满足。 

6.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公约》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二十六条遭到

违反，但没有提出任何论据证明他在类似情况下如何受到与其他人不同的待遇；

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委员会宣布这些诉称由于缺乏佐证不可受理。 

6.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公约》第九条之下提出的指称：其自由受到限制；

他被迫服刑，这一判刑是任意的，因为罪行的分类和判处的刑罚都不适当；他未

被准予有效地获得软禁，尽管他作为一名前高级官员有权享有这一特权。然而，

委员会注意到，这些指称较为笼统，没有充分的理由。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

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这些指称。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

第二条宣布这些诉称不可受理。 

6.6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提出的以下指称：缔约国侵犯了他在《公约》第十四条

第一款之下的法庭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以及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为

没有“手段平等”；在事实发生后通过的一部法律被适用，这导致其由法定法官

审理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他被一名无管辖权的检察官控罪；审判他的法官已经

对他的案件形成了意见；起诉他的检察官最终成了他的法官。委员会还注意到

缔约国的论点，即对提交人提起的诉讼是对高级官员提起的受特别管辖安排约束

的刑事诉讼类型；没有理由可据以质疑最高法院的权威或公正性；控罪是由有资

格的检察官提出的。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没有解释他在法庭面前的平等权如何

受到侵犯，或者有关检察官的任命如何导致他由一个合格、独立和无偏倚的法庭

审讯的权利受到侵犯――不应忘记的是，提交人本可以提请法院注意这些事实。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

这些指称。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这些诉称不可受理。 

  

 40 Moreno de Castillo 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CCPR/C/121/D/2610/2015)，第 8.3 段。 

 41 见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2007)号一般性意见，第 4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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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其推定无罪的权利和抗辩证据的权利受到侵犯；他

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因为当局拒绝他接触证据；最高法院未采用对

他的辩护至关重要的证据；他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关于提交人有关最高法

院审查证据的诉称，委员会忆及其判例，其大意是，应由缔约国机关评估每个案

件的事实和证据或者国内法的适用情况，除非可以表明，该评估或适用情况明显

是任意的，或者等同于明显的错误或司法不公。42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

提交人没有具体说明对他的辩护至关重要但没有被采用的证据的性质，也没有具

体说明他被拒绝接触的证据的性质，而且，无法从委员会可获得的最高法院判决

中推断出这一信息。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关于他在

《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甲)至(丙)项和(戊)项之下的权利遭到侵犯的

指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委员会宣布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6.8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公约》第十四条第七款之下提出的他因相同行为受到

两次审判的指称。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根据所提供的资料，不可能得出结论说，

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对提交人的免罪和同一当局随后在纪律行政诉讼框架内对他

施加的行政处罚，43 分别等同于宣判无罪和刑事处罚。委员会回顾，《公约》

这一条款规定的保障只适用于刑事犯罪，而不适用于不等于《公约》第十四条所

指刑事犯罪判刑的纪律措施。44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就可否

受理而言，这一诉称没有得到充分证实。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

该诉称不可受理。 

6.9 然而，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已充分证明他在《公约》第十四条第五款之下的

指称，即他是在单审法院中受审的，而且，不能对其定罪和判刑进行复审。

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五款提出的诉称可以受理，并

着手对其进行实质审查。 

  审议实质问题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根据各方提供的

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对他的刑事诉讼构成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五款，

因为没有任何有效机制，他可藉此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要求上级法庭复审最高法院

刑事庭 2015 年 4 月 15 日作出的定罪和判决。 

7.3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首先，审判时有效的宪法判例法授权由

最高法院审判高级官员，作为“确保正当程序的最佳方式”，并为限制对这些人

的二审审理提供了正当理由，即他们是由最高法院审判的，它是合议性的，并提

供了诸如程序简便并避免了下级法官或法院可能犯下的任何错误等优势；其二，

由最高刑事法院审判这些受特别管辖安排约束的高级官员，本身就是充分确保

正当程序的一种方式。 

  

 42 Manzano 等人诉哥伦比亚 (CCPR/C/98/D/1616/2007)，第 6.4 段，以及 L.D.L.P.诉西班牙

(CCPR/C/102/D/1622/2007)，第 6.3 段。 

 43 行政处罚与涉及 Avendaño 先生的案件有关。同时，在刑事诉讼中宣判的判决――在该判决中，

提交人被判犯有一系列同一类型的罪行，包括行贿或提议贿赂――提到了向 Medina Padilla 女士

和 Avendaño 先生提出的提议。 

 44 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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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委员会回顾，《公约》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每个被定罪者都有权要求上级

法庭依法复审定罪和判决。委员会回顾称，“依法”一词并不是指复审权的存在

本身应由缔约国自由裁量。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缔约国立法可能会视个人身份情

况将其交由比通常情况下更高级别的法院进行审判，但这种情况本身不能损害被

告享有的由一家法院复审其定罪和判决的权利。45 委员会还注意到，尽管宪法

法院敦促国会提出全面立法，确立质疑所有定罪的权利，但当时国会没有遵守

宪法法院的命令。此外，2016 年 4 月 28 日，最高法院在一份新闻稿中强调，46 

宪法法院裁决产生的后果是“不可行的”，因为，作为最高普通法院和一个

“统一法院”，最高法院无法建立一个等级更高的机构来审查其专门分庭的判

决。此后，2016 年 5 月 18 日，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分庭根据新闻稿中提出的论

点，宣布提交人对 2015 年 4 月 15 日定罪的上诉不可受理。委员会还注意到宪法

法院 2016 年 4 月 28 日的统一判决 SU215/16, 该判决规定，对单审定罪提出质疑

的权利仅适用于 2016 年 4 月 24 日或之后审判的案件，并导致提交人向最高法院

刑事上诉分庭提出的上诉被裁定不可受理，47 因为他的判决是在该日期之前，

即 2015 年 4 月 15 日作出的。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没有可用的有效补救办

法，提交人可藉此请求由更高级别的法院复审对他的定罪和判刑。因此，委员会

认为，缔约国侵犯了来文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五款享有的权利。48 

8. 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

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公约》第十四条第五款遭到违反。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子)项，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

这要求缔约国向其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提供充分补偿。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

提供适当赔偿，并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防止今后发生类似侵权行为。在这方面，

委员会注意到，2018 年 1 月 18 日，通过 2018 年《第 01 号立法法》，立法机构

修订了《宪法》，以保障高级官员在刑事案件中享有第二次听证的权利；49 

委员会将此项措施视为不重复发生的保证。50 

  

  

 45 Terrón 诉西班牙(CCPR/C/82/D/1073/2002)，第 7.4 段。另见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

第 45-47 段，以及宪法法院，SU146/20 号判决书，2020 年 5 月 21 日，可在以下网址查阅：

www.corteconstitucional.gov.co/relatoria/2020/su146-20.htm。 

 46 见最高法院第 08/16 号新闻稿。 

 47 见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分庭，第 39156 号案卷，决定，2016 年 5 月 18 日。 

 48 Arias Leiva 诉 哥 伦 比 亚 (CCPR/C/123/D/2537/2015) ， 第 11.4 段 ； I.D.M. 诉 哥 伦 比 亚

(CCPR/C/123/D/2414/2014)，第 10.4 段；以及 Gómez Vázquez 诉西班牙(CCPR/C/69/D/701/1996)，

第 11.1 段。 

 49 共和国副总统；内阁部长；总法律顾问；监察专员；派驻最高法院、国务委员会和法院的

公共法律服务机构成员；行政部门主任；共和国总审计长；大使和外交或领事使团团长；州长；

法官；以及武装部队的将领和海军上将。 

 50 2018 年第 01 号立法法，可在以下网址查阅：

www.funcionpublica.gov.co/eva/gestornormativo/norma.php?i=85699。 

http://www.corteconstitucional.gov.co/relatoria/2020/su146-20.htm
http://www.funcionpublica.gov.co/eva/gestornormativo/norma.php?i=8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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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

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已承诺确保在其境内和受其管辖的

所有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已承诺，在已经确定侵权行为已发生的

情况下，提供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有鉴于此，委员会希望，在 180 天内，

收到缔约国提供的关于它为落实委员会意见所采取措施的资料。此外，还请缔约国

公布并广泛传播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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